附件4

高级认证企业/认证企业申请书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申请认证类型
	□高级认证企业

□认证企业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            海关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282号）有关规定，本单位现向你关申请成为高级认证企业/认证企业。

本单位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已经做好接受海关认证的准备，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齐全、有效，并存有相关文件、资料备查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   

年    月   日


